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槌 当事人房屋产权得到保护 核心提示：法官认为，《物权法

》不仅应该成为广大公民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

，也应该成为人们自觉尊重他人物权，积极履行义务的制度

范本。 “本院认为《物权法》生效后，刘×莎的恶意占有行

为仍在继续，故本案适用《物权法》与‘法不溯及既往’原

则并不冲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9条

、第64条、第242条、第243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2007

年10月8日下午3时，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审判长江涛的法槌响过，一起关于房屋产权纠纷的诉讼

案件一审结束，法院判令被告刘×莎腾退所占用的房屋并移

交给原告李福莲等人，并向原告也就是房屋所有权人赔偿占

用期间的租金损失4855元。 这起看似简单的案件，因为在中

国首次适用刚刚施行的《物权法》，被写入了中国法制史。 

案件宣判次日，中国法院网一位编辑证实，据该网收集的信

息，在10月8日《物权法》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全国虽有一

些人士依据《物权法》的规定提起了诉讼或者主张权利，亦

有个别地方法院根据该法对某一案件进行了评议或其他司法

行为，但直接依据《物权法》判案，芙蓉区法院的这一判决

堪称全国首例。 历史遗留问题 本案争执的房屋有关权利，可

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原告李福莲等人上辈所有的一处房

产被政府不适当没收，此后40多年，该房被当作公房出租给

其他居民。直至2005年9月，该房产经落实政策退还给原告，



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 这处房产在政府退还给原告的同时

，里面的一些房间一直由本案被告刘×莎租住占用。虽然租

赁合同已过期，但刘拒绝向原告腾退房屋。原告只好诉诸法

律。 长沙市芙蓉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在该处房屋由政府

向原告移交并办理了产权变动登记手续之后，原告即取得了

房屋的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这一不动产所有权

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尽管被告刘×莎为该房屋的原租户，

但她毕竟不是所有权人。她在未与新的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租

赁协议的情况下，直接占用房屋，构成了恶意占有。 于是，

法院判令刘×莎腾退房屋并赔偿租金损失。 对这一判决结果

，原告的代理人郑力表示很满意。在他看来，《物权法》的

施行，使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更到位。 第一时间里的第一

权利 根据2007年3月16日的第62号国家主席令，《物权法》自

今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是一部中国人期盼已久的基本法

律，在历经14年立法准备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7次审议和100

多次修改后，终成中国各类财产所有权受到平等保护的基本

制度。 由于该法在立法过程中广泛讨论和宣传，法律草案中

平等保护的原则以及对房屋等不动产进行重点保护的精神，

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早就期盼着该法的制订和实

施。 本案审判长江涛还是芙蓉区法院民一庭的副庭长，他告

诉《法制周报》记者，早在今年6月25日，本案原告就以被告

违法占用其房屋为由，向法院提出了起诉，该院当天就立案

受理。由于当时《物权法》还没有正式实施，所以，原告还

只能依据《民法通则》等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 10月1日，《

物权法》正式实施，10月8日是该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这也成了审判机关可能适用该法的第一个日子。 江涛告诉记



者，10月8日上午，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合议，作为审判长的

他意识到，现在已经是《物权法》实施的时候，而被告刘×

莎依然占用着原告的房屋，这显然违背了《物权法》的规定

，应当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 于是，江涛和合议

庭成员一道，主动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形成了判决意见

，并于当天下午及时进行了宣判。 有人认为，由于该案保护

的是不动产，这与此前人们期待新法对不动产给予更有力保

护的意愿完全相符，考虑到不动产有财产上“第一权利”之

称，评论人士将此案称为我国《物权法》实施后“司法在第

一时间内对第一权利的保护”。 让司法更确定更便利 江涛副

庭长坦言，“非常高兴”能依据《物权法》的规定来办理财

产纠纷案件。 “如果没有《物权法》的规定，我们审理此类

案件只能使用《民法通则》第71条的规定，而这条规定很模

糊，过于抽象，不好操作。”江涛解释说，该条仅仅规定“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物权法》不仅明确了所有权人的

上述四项权能，还规定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得到哪种

法律保护。“正是因为新法律规定更明确、更具体，让我们

的司法审判工作也更确定更便利。” 江涛说，《物权法》对

财产权利这些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相当于将法律所弘扬的公

平正义精神以公民看得见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样的规定当然

也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 近20年来，这位资深法官一直活跃

在长沙市有关房屋拆迁的法律纠纷现场，他深有感触地表示

，过去，人们对物权法的认识，更多地还停留在理念中、口

头上，而通过用物权法审判案件，则让这部新法律真真切切

地走近了人们的生活空间。 芙蓉区法院民事庭庭长张朝晖就



此案也接受了《法制周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物权法

》的实施，不仅给老百姓维权带来了新的制度和理念，也弥

补了长期以来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不足，给法官提供了好的

规则体系和指导原则。这位学者型法官呼吁，广大公民在严

格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别忘了依据《物权法》

的规定履行义务。他说，积极履行义务，尊重他人的物权，

也是让自己的物权得到有效保护的良好基础。 无独有偶，就

在此案判决的当天，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及6

套房屋归属的物权纠纷案件，该案原告在起诉请求中直接引

用了《物权法》的规定，该案被当地媒体称为“北京物权法

第一案”。 专家学者称其意义重大 广东省知名律师、广东国

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枝桂注意到了公民积极运用《物权法

》维权和司法机关自觉适用该法判案的动向，他认为，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关于财产权益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和

抽象，使得很多时候维权无门，从而在民间积累了一定的“

维权冲动”，而《物权法》的实施，恰好为这种积聚起来的

冲动提供了释放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位律师对《法制周报》

记者预测说：“估计从现在起的未来一到两年间，中国社会

运用《物权法》主张权利、解决纠纷的案例会大量发生。” 

曾经参与《物权法》立法讨论的知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

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申卫星博士充分肯定了芙蓉区法院这

起案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在这起全国首例运用《物权法

》判决的民事案件中，法官很好地理解了物权法的精神，充

分贯彻了该法对物权的保护原则和物权效力原则。 申卫星解

释说，本案中，被告对房屋的占有已经构成“无权占有”，

因此应当返还房屋，将这种占有所产生的孳息或者其他收益



赔偿给所有权人。“该案虽然简单，但放在物权保护的高度

来看，其意义非常重大。”申卫星说。 作为《物权法》多年

以来的倡导者和主要起草人之一，王利明教授也呼吁社会各

界认真遵守和执行《物权法》的规定。在这位著名法学家的

心目中，物权法一如他为《法制周报》读者题词的精神“物

权神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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